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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选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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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报 日 期 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填表说明


1．所在单位：填写候选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，应为法人单位。
2．推荐表中所涉及日期统一用阿拉伯数字，如：2026 年01 月 01 日。
3． 照片为小2 寸正面免冠彩色标准照，将照片电子版插入本表。
4． 毕业院校、工作单位填写全称，职务等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，属于内设机构职务的应填写具体部门。
5．专业技术职务：应填写具体的职务，如“研究员”、“正高职高级工程师”等，请勿填写“正高”、“副高”等。
6．工作联系人可以填本人，也可以填工作助手，主要用于采访和评审、及相关工作的沟通联系。
7． 学习工作经历从中专或大学毕业后填起，含科普工作经历。
8． 主要事迹 1500 字左右，感人故事 1000 字以内， 内容应客观真实反映候选人感人事迹、精神风貌等情况。
9．所在单位意见：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，须加盖所在单位公章。
10．推荐单位意见：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，须加盖推荐单位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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